
版號：262LQ06102026表64-3-1(113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8.470.540.150.350.021.620.511.6311.881.9812.540.517.160.5110.00第1分位 0.30

9.051.610.190.300.039.080.633.0311.603.5211.981.448.790.2310.00第2分位 0.55

10.080.472.160.352.011.192.574.2510.474.8310.752.348.440.3110.00第3分位 1.05

10.270.803.140.653.031.643.445.6610.276.3710.473.328.820.3810.00第4分位 2.23

9.551.415.411.235.352.445.588.0810.789.0510.934.919.730.7010.00第5分位 3.94

9.362.127.251.576.845.298.3610.3510.9011.3210.927.1510.788.5610.00第6分位 6.00

9.252.8210.152.239.056.1813.0813.2210.8514.1410.7210.2311.831.9310.00第7分位 8.20

9.464.7913.773.9411.589.6319.6016.6710.4717.1810.1215.0013.023.8210.00第8分位 11.89

10.6710.7820.448.9817.7621.0627.6019.218.9018.458.2321.7013.738.4010.00第9分位 21.22

13.8374.6537.3380.4144.3541.8918.6317.903.8713.173.3433.397.7075.1510.00第10分位 44.62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